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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:青年市社區 115年度物業管理暨保全服務第二次招標 

『招標須知』。  

說明: 
一、承攬及業務範圍： 

1.社區名稱：青年市社區。 

2.地    址：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 162號。(代表號) 
3.管理維護範圍：地下二層(停車場)、地上 14層(共 8棟 16 

                梯,含頂樓)、一樓店面(8戶)、中庭， 

        大門，車道出入口等公共區域 
總戶數：688戶， 

4.業務範圍：社區管理維護、社區警衛保全、社區清潔維護。 

            (細節詳見附件) 
5.承攬期間：114年 11月 1日至 115年 10月 31日。 

            得標廠商之試用期間：貳個月，期間得經雙方 

            合意、或試用未達社區期望時管委會得單方逕為 
           中止合約,廠商不得異議) 。 

   二、必備要件： 

    1.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、保全公司營業登記證等合法經營文件。  
2.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、及保全公司加入當地商業同業公會 

之證明。 

        3.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、及保全公司要有公會核發之［績優會
員證書］。 

4.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、及保全公司最近一年無退票紀錄之金 

  融機構證明文件乙份(查詢日期應為 114年 5 月 5日以後)。 
5.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、及保全公司之負責人須為同一人。  

6.依政府規定投保保全責任險文件影本。 

7.員工投保團體意外險文件影本。 
 

☆★☆上述所附文件影本必須加註『本影本與正本相符；如有不實 

      ，願負法律責任並取消招標資格，如經得標則視同無效且須賠
償報價之半個月服務費，合約期間如發現不實視同乙方違約,

甲方得片面中止契約,乙方並須賠償一個月服務費，不得異

議。』各項文件並蓋公司大小章、簽署日期。 
☆ ★☆上述所附文件僅做為參考用，管委會另針對各招標廠商之 

   規模，商譽，實際服務社區經驗等綜合考量是否符合招標資

格，如符合資格者會另行通知參加簡報及決標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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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它合約事項： 

壹、委辦事項:(各項費用由物管公司代尋專業廠商並合理估算費
用後攤列於每月報價費中,如未能履行者,須按比例返還該項

費用) 

1.每年 2次洗水塔及社區中庭,地下室消毒服務。 
2.每年四次園藝修剪。 

3.每年 7月 1日—8月 31日共 2 個月救生員 1人次、泳池水質 

保養(含水質測試劑及氯粉),及水龜租借。 
泳池開放時間(星期一不開放): 

    早上→09：00~12：00。 

    中午→14：00~17：00。 

    晚間→18：30~21：00。 

   （須有合格有效救生員證照且受雇於專業公司，不得單獨 

  個人聘用） 
4.中庭地面高壓沖洗每年 2次。 

5.社區三棟挑高玻璃(B,C,H棟)每月清潔乙次。 

6.每年除夕前 30 天高壓清洗社區一樓店面騎樓地面/壁面。 
7.每年一次高壓清洗各棟一樓大門上方白色突簷處及磁磚面, 

共 8處。(如附圖)  

          8.每年一次 B,C棟高空防護網垃圾清除。(須依政府規定之高空
作業辦法規定辦理) 

 

   
貳、乙方免費服務事項: 

1.提供法律諮詢服務。 

2.重大活動人力支援及經費贊助：(人力數為至少數量) 
 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-6位,08:00-13:00 

★春節晚會-3位,17:00-22:00 

★中元普渡-3位,12:00-17:00 
★嘉年華活動-2 位,前一日 15:00-18:00 

當日  12:00-17:00 

★聖誕活動-1位,18:00-21:00  
★以上時間如有變動，依管委會決議為主 

支援內容:活動設備擺設,復位,場地清理,其它委員會交辦 

支援活動時之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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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招標條件： 

 1.管理中心:總幹事 1名、會計１名，行政秘書２名， 

統合館秘書１名） 
  清潔員:5 名(早班 4 名(含組長 1位),1 名晚班)) 

保全 2 哨(中控哨 2名,車道哨 1名,(含早班組長、晚班 

副組長各 1 名),另加機動代班人員)。 
          2.提供電腦刷卡巡邏系統。 

3.警衛基本配備如無線電對講機、手電筒、防暴器材、和數位 

  相機，電池由管理公司提供。(上班時間應著制服、儀容整潔)。 
4.清潔用具、用品等（例如：清潔車，清潔打掃用具，清潔劑、

衛生紙、擦手紙、膠帶，黏紙拖把用膠帶及資源回收用大型垃

圾袋(尺寸 120x135;140x150厚款)，其費用請概算攤列於報價

每月服務費中，以上物品一律由管理公司提供。 

5.總幹事須具備事務管理人員證照。 

6.不得對派駐人員有禁止留任之限制條件。 
7.本社區不用押標金。 

8.本社區不用履約保證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.同一企業公司不得有 2 家公司參與投標，如經查獲取消投  
   (得)標資格。 

10 派駐現場人員之薪資,工時，休假(含週休二日,特休,國定假 

  日)、勞退提撥,職災補償,各項保險(勞健保須足額投保) 
等需依照政府及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休假:週休二日,國定假日,特休(採輪休制) 

                 保全人員-24小時輪班值(正職人員休假時由 
機動人員代班) 

          **如有缺班須按日或時數返還全額薪資(含勞健保) 

          **缺員期間,任用機動代班人員,按日給付薪資, 
            ,期間無上班日,仍須返還全額薪資(含勞健保) 

          **廠商報價單所列薪資，保全人員須符合勞動部規定之法 

定薪資（含）以上，保全人員、行人員及清潔人員必須足額投 
保相關勞健保,不得高薪低保,勞健保費用須列入報價費用內,  

如保全人員薪資低於法定薪資，含保全人員在內之勞投保額度 

未依實投保, 須返還報價差額,且須自付相關法律責任。 
          11.以上各項資格條件及規定等，管委會得要求廠商出示相關 

證明，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,如有不實取消招標資格,如 

已得標取消得標資格,且須賠償報價之半個月服務費，合約期 
間如發現不實視同乙方違約,甲方得片面中止契約,乙方並須 

賠償一個月服務費，不得異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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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五、採二階段公開公評審核： 

1.第一階段資格標：有意投標者，請依本須知二(必備要件)提 

 供各項資料一份，於指定時間寄達社區，以供管委會初審資  
格用；入選第二階段複審者另以電話通知。 

2.第二階段複審：入選者須派人員作簡報(自備投影機)，並提供

企畫書 17 份，報價標單另裝袋密封，封口務必加蓋騎 
縫章，於簡報時親交管委會。 

*報價單中請盡量詳實羅列各項人事,委辦事項(第三條第壹項) 

等之費用 
*報價單不得另列第二種報價,如優惠價格之類,否則視同無效, 

取消投標資格 

3.決標：採有利合理標,並經個別廠商議價雙方合意後為得標者

（由管委會綜合考量廠商規模，商譽，服務社區績效，

價格，簡報等） 

 
   六、領取，收受投標文件地點及截止日期： 

1.截止日期：於 114年 9 月 30日,晚上 9 點前完成領取投標資料 

(投標須知及補充資料) 及投標文件送審程序。   
每日 09:00—21:00領取投標資或送投標文件 

2.地址日址：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 162號(管理中心)。 

3.送達方式：親送或掛號 (郵戳為憑) 
4.青年市社區管理委員會 收。電話：2244-3545 

     七、如欲實地瞭解本社區基地規模、樓層面積及各項設施、環境, 

工作內容,設備之配置情形，可於 9月 30 日前向本社區管 
理中心登記預約時間後本社區指派專人協助諮詢參訪。 

      八、本招標須知、廠商送審企劃書、及廠商所為簡報資訊視為合約 

          之一部份，訂約後須確實履行之，否則視同違約，得依相關規 

定進行違約議處或逕行解約，不得有任何異議。 

   九、開標日期： 114年 10月 3日（星期五）詳細時間另行通知。 

          簡報時間: 
           每家限 15 分鐘；參與開標人員如非公司負責人， 

需出具委任授權書，否則視同棄權。  

   十、開標地點：本社區管理中心會議室。中和區橋和路 162 號。 
      十一、合約簽訂 

得標廠商應於開標後接獲通知後10日內，提供合約草約予 

本會研議。須經本會確認後若無異議本標案才算成立，並將 

通知得標廠商約定日期簽約。(本招標須知視同為合約之 

一部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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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:委辦事項,第7項 

 
B,C棟-社區大門左右警衛室上方 

A棟-前方樑柱 

D,E,F,G,H-各棟一樓門廰上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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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

人員配置及工作時間表 

區    分 職  稱 需 求 工  作  時  間 

管理服務組 

(每日工作時數

以 8小時計) 

總 幹 事 1人 
需具電腦文書作業人力 。 

週休 2日,春節休 4天,國定假日,特休 

會計 1    

行政秘書 2 

統合舘秘書 1 

4人 

會計需具財務會計及電腦文書作業能力。 

行政秘書須有電腦操作及文書作業能力 

週休 2日,春節休 4天,國定假日,特休 

警衛保全組   

全年 24 小時輪值 

保全組長 1 
日班(組  長)1人：06:00~18:00 

夜班(副組長)1人：18:00~06:00 

保全人員 

(2哨,3 人) 

8 人  

 

日班 2人：06:00~18:00 

夜班 2人：18:00~06:00 

(日、夜各 2哨、1人輪休) 

保全人員之休假(國定假日,特休依政府勞基法等相關規定辦理) 

環保清潔組 

清潔組長 1人 
早班:每日 8小時(08:00-17:00) 

晚班:每日 8小時(13:00-21:00 / 週六日

14:00-22:00) 

週休 2日；春節休 4天,國定假日,特休 

 

清 潔 員 

(含晚班 1人) 

4人 

 

備註:清潔人員(管理中心清潔人員除外)除夕當日上班,另日補假 

     週一清潔人員不排休(管理中心晚班清潔員除外) 

備註 
物管人員（含清潔），各項休假日(含國定假日,特休),均依政府規

定放假;依社區人力需求輪值上班（採輪休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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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人員工作項目表 

職 稱 工    作    內    容 

總 

 

幹 

 

事 

1. 負責現場勤務指揮、督導、人員管理考核及事務協調聯繫事項。 

2. 建立完整資料檔案，規劃日常作業準則與工作流程。 

3. 執行委員會決議及交辦事項並追蹤，並於委員會中報告。 

4. 規劃社區公共設施之管理及維護。 

5. 住戶維修、裝潢施工之管制。 

6. 社區各種有待改善事項之提報與建議。 

7. 社區活動之籌備與執行。 

8. 每月帳目之簽核、公佈。 

9. 突發狀況之緊急應變與處理。 

10. 一般行政事務之處理及會議資料之整理。 

11. 住戶反應事項之執行協調處理。 

12. 保管公物並督導各種設備之管理維護。 

13. 災害發生時人員之疏散與搶救。 

14. 人員傷害之緊急救治與送醫。 

15. 建立住戶資料及附近支援機構電話。 

16.管委會臨時交辦事項。 

會計 

行政秘書 

統合舘秘書 

1. 各項費用收取及支付、呈報。 

2. 各種財務報表之製作、呈報、公佈與存檔。 

3. 管理費之催收與公佈未繳管理費之住戶名單。 

4. 一般行政事務工作。 

5. 管委會文書檔案之整理。 

6. 休閒設備之使用管理。 

7. 活動企劃執行、會場佈置等。 

8. 設備保養維護資料之建立。 

9. 社區各類生活服務事項(包裹、掛號郵件) 

10. 大型傢俱回收清運時間連絡。 

11. 管委會臨時交辦事項。 



8 

 

警 

 

衛 

 

人 

 

員 

1. 車輛進出管制、來賓、訪客之登記換證與指引。 

2. 維持四周之秩序及安全。 

3. 閒雜人員及攤販之禁止與驅離。(違規情事制止無效主動通報相關 

主管單位) 

4. 任意停車之禁止。(違規情事制止無效主動通報相關主管單位及 

違規回報)  

5.各種狀況之反應、處置及回報。 

6.社區巡邏之支援與協助。(每天早晚兩次機動樓層、停車場巡視及 

違規回報) 

6.社區安全與安寧維護。 

7.緊急事件之處理及回報。 

8.其他有關社區安全事務之執行。 

9.各哨警衛之指揮、督導、支援與協助等。 

10.貨物進出之管制與查驗。 

11.傷患之緊急救治與送醫。 

12.代客叫車之處理。 

13.臨時停車之辦理與引導停放等相關作業。 

5. 未備註之其他保全相關事宜或管委會交辦事項 

清 

 

潔 

 

員 

1. 各棟門廳、地面、玻璃門、信箱等之清掃。(每天一次) 

2. 電梯車廂內、外及各樓層走道之基本巡掃。(每天一次) 

3. 安全梯間樓梯地面、扶手等之基本巡掃。(各棟每周一次) 

4. 社區中庭及四週之清理及巡視檢拾。(每天) 

5. 中庭水池清洗。(每 7-10天一次) 

6. 屋頂地面、落水口清理。(每月一次 / 雨季，颱風季節 每周一次) 

7. 休閒設施之清潔打掃。(每日基本擦拭) 

8. 停車場地面之基本打掃。(全區每周一次) 

9. 社區一般垃圾之處理。 

10. 花圃之澆水與花圃內垃圾,落枝,葉之清除打掃。 

11. 資源回收之整理。 

12. 地下室管線除塵,除蜘蛛網清理。(全區每年一次) 

13. A棟電梯間紗窗每年清潔 2次 

14. 社區舉辦活動時之設備設置,復位,場地清潔整理 

15. 以上各項事務依人力適時調整作業時程 

16. 管委會臨時交辦相關之清潔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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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設空間開放時間 

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

管理中心  不開放 09:00-21:00 09:00-21:00 09:00~21:00 09:00~21:00 09:00~22:00 09:00~22:00 

包裹領取 09:00-17:00 09:00-21:00 09:00-21:00 09:00-21:00 09:00-21:00 09:00-22:00 09:00-22:00 

圖書閱覽室 不開放 09:00~20:45 09:00~20:45 09:00~20:45 09:00~20:45 09:00~21:45 09:00~21:45 

KTV 不開放 14:00~20:45 14:00~20:45 14:00~20:45 14:00~20:45 10:00~21:45 10:00~21:45 

健身房 不開放 09:00~20:45 09:00~20:45 09:00~20:45 09:00~20:45 09:00~21:45 09:00~21:45 

球類室/琴室 不開放 09:00~20:45 09:00~20:45 09:00~20:45 09:00~20:45 09:00~21:45 09:00~21:45 

統合館 不開放 
09:30-12:00 

14:00-17:30  

09:30-12:00 

14:00-17:30  
不開放 

09:30-12:00 

14:00-17:30 

09:30-17:30 

  

09:30-17:30 

  

游泳池 

(7-8 月) 
不開放 

09:00~12:00 

14:00-17:00 

18:30-21:00 

09:00~12:00 

14:00-17:00 

18:30-21:00 

09:00~12:00 

14:00-17:00 

18:30-21:00 

09:00~12:00 

14:00-17:00 

18:30-21:00 

09:00~12:00 

14:00-17:00 

18:30-21:00 

09:00~12:00 

14:00-17:00 

18:30-21:00 

備註: 1.管理中心：週一白天班安排 1位人力,處理信件包裹收發及社區事務之 

反應與記錄； 

週二～週日，白天班１位人力，晚班依人力及休假狀況排班  

2.如有異動,依管委會決議,並經與物管公司協議後辦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